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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谁给我的车买了交强险？”》后续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一撑
再撑，无法再撑 ，合理降租，实
现双赢。”“网购疯狂，生意难做，
恳请房东降租，共渡难关”“全体
商户，恳求房东降租，以保发展，
降降降！” ……12 月 12 日上午，
市区人民路金穗广场内的50多家商
户，在市场内打出10多条横幅，请
求房东降租（如图）。

【现场】
市场内降租横幅高高挂起

金穗广场位于市区人民路中
段，由于距离漯河火车站、漯河汽
车站不远，属于市中心的繁华商业
地段。当日上午11时许，记者步入
金穗广场中心街区，看到商户们打
出的横幅非常醒目地悬挂或直立在
空中：“微商疯狂，网购疯狂，实
体艰难，请房东降租。”……

记者看到该商业广场分为临街
和内街商铺，大都经营服装、内
衣、鞋帽等。临街商铺在接近中午
时分，顾客和人流量较大，而内街
各商铺门前，尽管各式各样的服装
由塑料模特展示，但顾客寥寥无
几。此次打出“降租”横幅的主要
集中在内街商铺，计有50多家。

【商户】
生意难做 恳请房东降租

商户陈女士在内街商铺经营中
老年服装。“上午生意咋样啊？”当
日上午，记者走入商铺攀谈时，陈

女士第一句话就是“白板”。据陈
女士介绍，挂横幅的原因是网购、
微商分占了太多的市场份额，再加
上市场大势不景气。“生意已经到
了近 10年来最困难的时刻。”因此
陈女士他们希望房东能降低租金，
与商户共渡难关。

据了解，陈女士所租赁的商铺
分为上下两层，各有 50多平方米，
其中上层主要用来囤货和居住。

“现在执行的房租是每年3万元，再
加上水电和物业费，每天睁开眼就
要往外掏 100元。”陈女士说，“上
个星期自己总共才卖了 3件衣服，
别说利润了，总营业额也没达到
700元。”

记者随机走访多家商户了解
到，这50多家商铺，每年的房租从
3万到 4万不等，今年生意经营惨
淡，都希望房东收取下年度房租时
降租。

一位姓陈的店主表示：“现在
大家都还在想办法，希望能够把生
意继续下去。但是真的有一天，大
家都觉得生意再也没法继续了，那
么商场也要停止运营了。”他说，
大家对金穗广场也还是有感情的。

【房东】
租金由市场说了算

“当初签订租赁房屋协议都是
双方自愿签署的，如果不想续租，
可以选择离开啊。”当日，市场内
街商铺的一位房东告诉记者，就商
户拉横幅这件事，他们也在关注。

这位房东向记者表示：“用这种方
式迫使房东降价不是很明智，房东
与租户的博弈，不是拉个横幅就能
解决的，这种行为反而有损于市场
声誉。”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新
兴的经营形势确实对实体店有冲
击，我们虽然理解但我们也有苦
衷。”采访中，该商铺另一位房东
告诉记者，房租如何定，是租户和
房东个体之间的事。好的位置，商
铺买价高，租价也肯定高，差的位
置买价低，租价也低。市场经济
下，租金多少是你情我愿的事，用
拉横幅的方法请房东降租，有悖于
市场经济规律。

【律师】
拉横幅无益问题解决

对于商户们集体拉横幅要求降
租的行为，我市律师刘文奇表示，
商户租赁门面经营是一种市场行
为，双方应根据之前的租赁合同约
定来履行义务，不能勉强房东降
租，拉横幅无益问题解决。商户们
应将自己的困难反映给房东，双方
再进行友好协商。

本报讯（记者 潘丽亚） 12月
6日，本报05版刊登了市民赵先生
的车辆因车架号重复无法购买交强
险，致使赵先生的车无法通过年审
的遭遇。12月 12日，赵先生告诉
记者，他已经查到了导致自己无法
买交强险的车辆，原来对方在购买
交强险时输错了车架号。

赵先生说，因为自己的车是一
辆教练车，无法购买交强险，他的
车就无法年审，更不能上路，给自
己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连续
几天到相关部门咨询、查找相关情
况都得不到解决。后来，他在朋友
和家人的帮助下，想到了到保险公
司查找那辆车的办法。

“因为不知道那辆车在哪家保
险公司买的保险，我们就采取了一
个笨办法，那就是对所有的保险公

司一家一家地咨询。”赵先生说，
他就从网上查找到每一家保险公司
的电话，一家一家地打电话过去咨
询。

费了三四天的时间，终于查找
到导致自己的车辆无法购买交强险
的“罪魁祸首”。“那是鹤壁市的一
辆车，我们就委托保险公司联系到
了那车辆的车主。”赵先生告诉记
者，经过保险公司核查，最终发现
是鹤壁市那辆车在购买车辆保险时
输错了车架号，而这个错误的车架
号正好是自己车辆的车架号，所以
才有了自己的车已经“购买”过交
强险的记录。

在此，赵先生提醒车主，在购
买车辆保险时，一定要再三核对相
关信息，以免出现错误给自己也给
别人带来不便。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湖北
司机杨某某途经临颍县时，交通肇
事致人死亡后驾车逃逸，时隔两年
后在浙江省舟山市落入法网。12
月 12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获悉，犯罪嫌疑人杨某某因涉嫌
交通肇事罪，已被临颍县公安局刑
事拘留。

2014年 10月 12日 6时许，临
颍县107国道石桥乡潘庄路口南约
150米处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嫌疑人驾驶冷冻货车撞倒一名骑自
行车的行人后畏罪潜逃，行人送医
后抢救无效死亡。该起案件发生
后，临颍县交警大队成立专案组，
经过侦查，锁定湖北省黄石人杨某
某有重大嫌疑，坚持不懈开展网上
追逃。

2016 年 12 月 6 日，嫌疑人杨
某某在浙江省舟山市的一家邮政储
蓄银行附近出现，根据网上追逃线
索，当地民警立即对他进行传唤、
询问。

临颍警方随后赶去确认，并在

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协助下，将杨
某某押送回临颍。

据临颍警方介绍，杨某某今年
45岁，对其两年前发生的交通肇
事逃逸案供认不讳。杨某某向警方
讲述道，获悉伤者死亡后，为逃避
法律责任，就外逃至舟山市等地藏
匿，想着已经两年多平安无事了，
却不料难逃法网。

目前，杨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
罪，已被临颍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 12月
12 日，记者从市无线电管理局获
悉，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偏僻农村使
用“伪基站”发射设备，冒用他人
手机号码强行向用户手机发送诈
骗、广告推销等短信息时，被联合
执法人员现在查获。这是新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
例》 于 12月 1日正式颁布实施后，
我市查获的首个“伪基站”。

“在郾城区裴城镇附近，出现
‘伪基站’信号，严重影响当地居

民的正常通讯。”12 月 8 日上午，
接到市民的举报后，市无线电管理
局联合市公安局刑警队，组成联合
执法小组，使用专用监测设备对投
诉区域进行反复多点监测，最终将
目标锁定在裴城镇东北部的马庄村
附近。

随后，执法小组在马庄村周边
进行隐蔽排查时发现了嫌疑车辆，
并将正在作案的 1名犯罪嫌疑人当
场抓获，现场收缴 1套“伪基站”
发射设备，1辆作案用车辆。

据了解，新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于12月1日
正式颁布实施，其中明确“对擅自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
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
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
定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该起

“伪基站”案件是我市在新 《条
例》 颁布实施后查处的第一起案
件，犯罪嫌疑人就是否追究刑事责
任，正在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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